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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51 期 院會紀錄

（五十八）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文創創投業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31） 

孫委員就「文建會應立即暫停目前文創創投業務之執行，同時檢討目前資訊不透明且無法監

督之執行方案，改採以公開、透明、責任等相關原則重新辦理文創創投業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本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查復如下： 

一、針對孫委員所提投資內容大抵集中在電影、電視及數位內容等業別一節，目前文建會文創共同

投資機制，主要投資範疇為整體文創產業，依據所委託之各專業管理公司於產業之投資與經

營經驗尋找適合案源，並未針對特定產業預設投資額度或投資計畫，惟實際上因國內部分產

業發展已相當成熟，例如影視、數位內容等產業，投資個案的資金規模、回收時程等相較於

其他文創類別更為明確，執行之初期案件量會相對較多。 

二、目前文建會正對共同投資進行檢討，未來將 朝落實影視產業以外業別之方向訂定機制，以避

免各投資業別間產生失衡。 

三、又投資後管理部分，文建會除要求專業管理公司必須克盡積極監督之責外，並透過文建會文創

投融資專案辦公室按季提供投資報告與實地訪視等多重監督機制，強化對被投資事業之管理

。此外，文建會每二年進行投資管理績效之總檢討，專業管理公司如有嚴重違反道德行為準

則、投資文化創意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管理作業手冊及委託契約，或連續二年投資管理

績效未達預期目標百分之五十及其他營運不善致影響投資管理績效等情事，經檢討評估，通

知限期改善仍無法改善者，文建會得終止委託契約。除此之外，文建會定期向國發基金提報

，國發基金則循其機制進行監督。 

四、文創創投在其他先進國家早有先例，而且也做出成績。其方向是正確的，目標也清楚，就是希

望透過政策與機制把文化的內涵、創意的價值，轉化為產值，是培養國家競爭力該走的路。

已經踏出第一步的文創創投，要如何持續發揮永續的效能，還需要與文化界、文創界，以及

創投業者做更深的、開放的、持續的溝通，也希望孫委員能夠大力支持。 

（五十九）行政院函送李委員俊俋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委陳正倉及

委員翁曉玲、鍾起惠等三人拒絕參與旺中寬頻併購中嘉網路案

乙案之適法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0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38） 

李委員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委陳正倉及委員翁曉玲、鍾起惠等三人拒絕參與旺中寬頻

併購中嘉網路案乙案之適法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查復

如下： 

一、通傳會陳副主任委員正倉、翁委員曉玲及鍾委員起惠於 100 年 6 月 8 日該會第 419 次委員會議


